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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改 会 公 布 债 务 报 告 书  
 

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建 议 立 例 规 定 对 逾 期 偿 还 的 债 项 收 取 复 利

计 算 的 利 息 ， 以 便 使 债 权 人 无 须 承 受 因 迟 还 款 者 引 起 的 财 务 负

担 。  
 
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今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公 布 的 「 债 务 及 损 害 赔 偿

金 利 息 问 题 研 究 报 告 书 」 载 有 上 述 建 议 。  
 
 该 报 告 书 是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和 以 郑 正 训 为 主 席 、 负 责 研 究

这 些 直 接 影 响 市 民 的 复 杂 法 律 的 小 组 委 员 会 四 年 工 作 的 成 果 。  
 
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发 言 人 在 解 释 委 员 会 的 建 议 时 说 ， 过 期 偿

还 债 项 的 情 况 经 常 发 生 ， 使 债 权 人 在 获 得 还 款 前 无 法 运 用 其 金

钱 。债 权 人 因 而 要 入 禀 法 庭 ，以 便 判 令 债 务 人 败 诉 还 款 。根 据 现

行 法 例 ，除 非 两 者 之 间 早 有 协 议 须 付 利 息 ，否 则 债 权 人 只 有 与 债

务 人 对 簿 公 堂 才 能 够 讨 回 利 息 。  
 
 可 是 ， 如 果 债 务 人 在 出 庭 前 偿 还 债 项 ， 则 债 权 人 便 不 能 够

追 讨 利 息 ，结 果 是 债 务 人 可 以 拖 延 至 收 到 法 庭 通 知 前 才 还 款 ，且

无 须 缴 付 利 息 。  
 
 发 言 人 指 出 ， 现 行 的 法 例 因 此 使 到 小 额 债 权 人 处 于 极 为 不

利 的 地 位 。  
 
 法 律 改 革 委 员 会 认 为 要 债 权 人 承 受 因 逾 期 还 款 者 引 起 的 财

政 负 担 是 不 公 帄 的 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， 逾 期 未 能 收 取 债 款 的 债 权 人 ， 应 该 获 法 律 授

权 就 该 笔 欠 款 收 取 复 利 ，直 到 对 方 清 偿 债 项 为 止 ，除 非 双 方 先 前

有 另 行 协 议 则 除 外 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采 用 最 优 惠 利 率 加 年 息 百 分 之 三 ， 作 为 法 定 利

息 的 利 率 ， 并 应 每 月 结 算 一 次 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， 一 些 以 外 币 计 算 的 债 务 ， 如 果 是 受 香 港 法 律

限 制 者 ，亦 应 受 法 定 利 息 的 规 定 限 制 。而 其 法 定 利 息 的 利 率 应 为

适 用 于 有 关 外 币 的 利 率 。委 员 会 并 建 议 有 关 的 政 府 部 门 应 该 在 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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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的 基 本 贷 款 利 率 上 厘 定 适 当 的 增 幅 ，而 这 些 法 定 利 息 应 该 以 复

利 计 算 ， 每 月 结 算 一 次 。  
 
 委 员 会 认 为 某 些 债 务 应 该 不 列 入 征 收 法 定 利 息 的 计 划 范

围 ：  
 
（ 一 ）  过 期 未 付 的 租 金 不 应 列 入 计 划 范 围 ，因 为 追 讨 这 些 租

金 会 涉 及 业 主 与 租 客 法 例 特 有 的 一 些 特 殊 社 会 政 策 。  
 
（ 二 ）  建 议 的 收 取 法 定 利 息 权 利 ，很 难 于 不 涉 及 合 同 或 根 本

没 有 缔 结 合 同 的 情 况 下 亦 可 以 收 取 的 款 项 ；准 合 同 债

务 因 此 亦 不 应 纳 入 计 划 范 围 ，因 为 这 些 债 务 甚 难 确 定

而 且 严 格 来 说 亦 不 算 是 合 同 债 务 。  
 
（ 三 ）  根 据 损 失 赔 偿 义 务 和 所 有 各 类 损 失 赔 偿 保 险 两 者 而

应 付 的 债 务 ， 都 不 应 纳 入 计 划 范 围 内 。 赔 偿 人 的 地 位

与 普 通 债 务 人 的 地 位 并 不 相 同 ，因 为 索 赔 要 求 一 经 提

出 ， 他 就 要 负 责 付 款 ， 并 且 因 为 他 需 要 时 间 去 调 查 和

核 实 该 索 赔 要 求 ，所 以 ，如 果 这 样 就 认 定 他 扣 缴 款 项 ，

那 是 有 欠 公 允 的 。  
 
 除 债 务 利 息 外 ， 委 员 会 报 告 书 亦 提 及 损 害 赔 偿 金 利 息 。 报

告 书 的 结 论 是 没 有 作 出 一 般 改 革 的 需 要 ，但 却 提 出 一 些 轻 微 的 法

律 修 订 。  
 
 委 员 会 认 为 ， 无 论 何 人 ， 不 应 享 有 收 取 损 害 赔 偿 金 利 息 的

一 般 权 利 ，而 有 关 判 给 损 害 赔 偿 金 利 息 的 问 题 ，应 让 法 庭 酌 情 决

定 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， 有 关 人 身 伤 害 案 件 的 特 别 损 害 赔 偿 金 ， 即 直

至 审 讯 当 日 为 止 的 收 益 损 失 和 实 际 支 出 ，判 给 原 诉 人 的 利 息 应 该

是 法 庭 判 给 赔 偿 当 时 的 最 优 惠 贷 款 利 率 另 加 百 分 之 三 这 数 额 的

一 半 。  
 
 委 员 会 建 议 ， 法 庭 就 人 身 伤 害 案 件 的 一 般 损 害 赔 偿 金 ， 包

括 有 人 受 痛 苦 和 丧 失 生 活 享 受 等 非 金 钱 上 损 失 ，判 给 原 诉 人 的 利

率 ， 应 由 传 票 送 达 当 日 起 至 审 讯 日 期 止 按 百 分 之 二 的 低 利 率 计

算 ，因 为 法 庭 在 判 给 赔 偿 时 已 将 通 货 膨 胀 计 算 在 内 ，并 且 因 为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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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票 送 达 当 日 仍 未 知 道 确 实 的 判 定 款 额 。  
 
 委 员 会 并 建 议 不 应 将 法 庭 因 有 人 受 痛 苦 和 丧 失 生 活 享 受 而

裁 定 的 赔 偿 金 加 以 分 割 ，而 判 给 的 利 息 则 应 按 整 笔 判 给 的 赔 偿 金

计 算 。  


